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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为2020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49人，代表股份691,750,64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79,917,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14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11,832,7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 代表股份11,832,77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11,832,7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83,783,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83％；反对6,

88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57％；弃权1,0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65,8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6708％；反对6,888,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2113％；弃权1,07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179％。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83,783,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83％；反对6,

88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57％；弃权1,0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865,8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6708％；反对6,888,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2113％；弃权1,07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179％。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83,254,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7719％；反对7,

416,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722％；弃权1,0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337,0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2019％；反对7,416,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6802％；弃权1,07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179％。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82,253,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6271％；反对8,

633,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480％；弃权8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35,7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7398％；反对8,633,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2.9593％；弃权86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3009％。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83,420,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7958％；反对7,

466,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794％；弃权8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502,4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5997％；反对7,46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0994％；弃权86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300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8,543,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64％；反对3,

09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80％；弃权1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25,6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965％；反对3,09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1917％；弃权10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119％。

以上议案经特别决议事项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4,83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003％；反对6,

175,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927％；弃权7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17,6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5597％；反对6,175,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1856％；弃权74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2547％。

以上议案经特别决议事项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4,498,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516％；反对7,

107,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275％；弃权1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580,6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7117％；反对7,107,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655％；弃权14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0,83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219％；反对10,

916,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7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916,1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426％；反对10,916,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257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经特别决议事项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黄楚玲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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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 � � � 公告编号：2020-061)以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因工作人员疏忽，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中“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填写错误，现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87,969,

2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更正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4,8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后不会对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造成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更正后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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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设立的公司拟与西部

环保投资合作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

投资新爱康集团的提示性公告

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主体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为实际控制人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涉及上市公司相关安排，目前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2、金贝一号（拟）的资金募集尚未全部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关注相关进展及时披露。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5月20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通

知，为增强对爱康科技的实际控制权，邹承慧先生及父亲邹裕文先生共同设立的张家港爱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企业管理” ）与广东西部环保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环保

投资” ）于5月20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爱康企业管理与西部环保投资拟共同作为普通合伙人设

立有限合伙企业江阴金贝一号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金贝一号” ，工商注册过程中），金贝

一号拟募集10亿资金，投资于江苏新爱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爱康集团” ，具体以工商管

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新爱康集团拟用所获得的全部资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协议转让或定增等法

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全部用于持有爱康科技股票，最终成为公司的重要股东。

一、有限合伙企业及新爱康集团的基本情况

（一）江阴金贝一号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爱康企业管理与西部环保投资拟共同作为普通合伙人合作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金贝一号

（拟），用于直接投资成立新爱康集团（尚未完成工商设立手续），新爱康集团拟用所获得的投资全部

用于持有爱康科技股票。 金贝一号（拟）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 其中，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

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刘罗秀、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均为爱康科技实控人邹承慧的关联方）作为

有限合伙人进行出资，三方出资总额拟定为人民币3亿元，由爱康企业管理负责；西部环保投资负责引

入政府产业基金等有限合伙人并拟募集资金7亿元。 金贝一号（拟）投资新爱康集团，以上募集到的资

金依法合规地通过新爱康集团，以二级市场购入、协议转让或参与定增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全部投

资于爱康科技，最终成为爱康科技的重要股东。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投资方具体介绍如下：

（1） 张家港爱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张家港爱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4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217NLF9N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5号(爱康大厦)B2201室-1

法定代表人 邹裕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邹裕文持股40%，邹承慧持股60%。

关系说明 邹裕文为邹承慧先生的父亲；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 广东西部环保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西部环保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994021H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农宝（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70%，江阴市金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0%。

关系说明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9年2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UUFXB0Y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5号(爱康大厦)B906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营业务

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数据技术开发；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有限合伙人）刘罗秀60%、（有限合伙人）华睿国际控股有限公司36%、（有限合伙

人）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3.99%、（普通合伙人）上海爱康富罗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0.01%。

关系说明 刘罗秀为邹承慧先生的母亲，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4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5537622168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1005号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邹承慧先生69.29%，剩余股权为其他自然人持有。

关系说明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持有爱康科技0.59%股份，与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5）刘罗秀女士的基本情况

姓名 刘罗秀

身份证号码 3621221949********

关系说明 刘罗秀女士为邹承慧先生的母亲。

上述各方中张家港爱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金贝五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江阴爱康

投资有限公司、刘罗秀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刘罗秀女士及张家港金贝五

号信息科技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金贝一号涉及具体情况包括基金核准后的名称、规模、组织形式、出资进度、存续期限等具体安排

将在相关合伙协议签署完毕后补充披露。

（二）江苏新爱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的基本情况

新爱康集团拟由金贝一号全资控股。

二、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

2020年5月20日，爱康企业管理及西部环保投资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签署目的：为明确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意向以及基本权利义务，特签署本协议，以资遵守。 本

合作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约定并遵照执行。

合伙企业设立及拟投资情况：爱康企业管理与西部环保投资作为普通合伙热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金

贝一号，金贝一号直接投资成立新爱康集团。 新爱康集团拟用所获得的全部投资全部用于持有爱康科

技股票。

主要经营注册地：拟定于江阴市临港新城。

经营期限：长期。

募集资金安排：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 其中金贝五号、刘罗秀、江阴爱康投资（均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邹承慧先生的关联方）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三方拟定出资总额为3亿元，由爱康企业管理负责安

排；西部环保投资负责引入政府产业基金等有限合伙人并募集资金7亿元。

投资计划：金贝一号拟投资新爱康集团，以上募集到的资金依法合规的通过新爱康集团，并通过定

向增发、协议转让、集中竞价等方式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增持爱康科技股份，最终成为公司的

重要股东。

其他条款：双方对本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应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确定。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投资为实际控制人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涉及上市公司相关安排，目前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有关各方共同投资成立金贝一号的合伙协议暂未签署完成、工商设立手续尚未完成；

2、新爱康集团尚在工商核名注册过程中，新爱康集团目前尚未持有爱康科技股票，未来增持或受

让股票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报备文件

1、爱康企业管理及西部环保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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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江滨东大道138号）

八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张杰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

月21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6人， 共计代表股份314,765,358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4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03,220,8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11％；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544,� 500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1.30％。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12,13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44,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

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和王骁驰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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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

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1日公司登载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11,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

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9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2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75 姜伟

2 01*****002 姜勇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公司：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

咨询联系人：牛民

咨询电话： 0851-33415126

传真电话： 0851-3341229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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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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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

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2020年5月15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302,046,632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181,227,979.20元（含税）。经过本次分配后未分配利润剩余部分结转至下一年度。本预案披露后至

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之间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 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

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2,046,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02,046,632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281 孙希民

2 01*****703 孙宪法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

咨询联系人：高小涛

咨询电话：0535-5637723

传真电话：0535-5855999

七、备查文件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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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5月21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郑明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748,603,2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143%，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22,44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664％；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154,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155,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9%。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154,4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8％。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47,424,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5％；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931％；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47,424,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5％；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931％；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7,424,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5％；反对8,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931％；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6％。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7,424,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5％；反对8,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931％；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6,990，0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45％；反对8,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6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542,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323％；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6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345％。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7,424,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5％；反对8,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931％；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1,1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6％。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8,594,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8,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6,146,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7％；反

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8,514,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88,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1％；反

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9,439,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59％；反对9,163,413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992,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656％；反

对9,163,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8,514,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88,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1％；反

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93,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1％；反对88,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1％；反

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陆文熙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

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30日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会

议通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星

期四）下午14:3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

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15至

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

份722,44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5664%。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6,154,44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47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

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47,424,4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17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8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4931%，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170,100，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36%。

（二）《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47,424,4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17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8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4931%，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170,100，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36%。

（三）《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47,424,4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17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8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4931%，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170,100，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36%。

（四）《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47,424,4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17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8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4931%，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170,100，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36%。

（五）《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746,990,0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604,5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78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542,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3.8323%，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60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1345％。

（六）《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47,424,449股同意，8,700股反对，1,170,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8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976,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4931%，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1,170,100，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36%。

（七）《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48,594,549股同意，8,7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东股份总数的99.99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146,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7%，反对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748,514,349股同意，88,90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6601%，反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3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关于2020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739,439,836股同意，9,163,41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8.77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992,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4.9656%，反对9,163,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5.0344%，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748,514,349股同意，88,90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6601%，反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399%，，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3,093,749股同意，88,9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东股份总数的99.73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066,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6601%，反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399%，，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孙清焕回避表决。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高田

经办律师签字：

邹晓冬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020年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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